
秘魯進口藥物規定 

 
 

秘魯衛生部「藥物管理署」(DIGEMID)規定，個人使用之藥物須以專案方

式申請進口。 

一、申辦程序： 

(一) 填寫聲明書(Declaración Jurada)：聲明書需由病患親自填寫，倘申請

人非病患本人，需由病患簽署授權書授權由其直系親屬代為申請，

並附上患者及申請人的身分證件。 

(二) 醫生證明及產品說明書：須提供藥品成分完整資訊並且由專業協會

授權的健康專業人員開具處方。醫療處方須符合現行法規、《一般

健康法》第 26842 號法律、《良好處方實踐手冊》及最高法庭第

014-2011號(D.S. N° 014-2011-SA)第 56條藥品規定，處方必須清晰

易讀並包括診斷。 

二、提交文件方式： 

文 件 檔 必 須 通 過 「 DIGEMID 虛 擬 窗 口 」 連 結 ：

http://www.digemid.minsa.gob.pe/digemidVirtual提交。提交時間為秘魯

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 8:00 至下午 4:30。DIGEMID將在 48小時回應申

請案。 

 

● 相關資訊可至 DIGEMID官網查閱：

https://www.digemid.minsa.gob.pe/webDigemid/tramites-persona-natural/ 

● 聲明書、醫生證明及產品說明書僅有西文版，亦須以西文填寫。 


